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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4 月 25 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

对政府的信任，依法到国务院信访办

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学员，给法

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合法

出版法轮功著作。时任总理朱镕基与

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后，学员们于当晚平静离开。他们始

终自律，没有口号标语，安静祥和，

秩序井然。 

“4•25”和平上访得到了海外

媒体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上访

史上规模 大、 理性平和的上

访”，并对中国政府的开明做法表示

赞扬。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极为妒忌和

恐惧。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

江泽民，习惯了以中共“阶级斗争”

的变异思维看问题，他看不到法轮功

学员和平上访是对政府的信任，反说

是对其党的“示威”。当晚，江泽民

把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

迫害当初，其他六个中央政治

局常委都表示反对。江泽民迫使常委

们妥协，并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一意

孤行地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有人认为：1999 年“4•25”和平上访是导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其实
不然。中共从 1996 年《光明日报》的舆论攻击开始，就有预谋地系统实施对法
轮功的打压了。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到中共江泽民、罗干一伙扣押国务院
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从 1998 年 7 月公安部内定法轮功为“×
教”，四处派特务收集“罪证”未果，再到动用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
抄家……三年中，打压不断升级。最后终于由警察殴打及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
的“天津事件”，引发了“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 

“4•25”上访经过：1999 年 4

月 11 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

襟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

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法轮功学员自

发前往天津教育学院的该杂志编辑

部澄清事实。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

更正之际，4 月 23 日，天津市突然

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轮

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0 多

人被抓。天津市政府对去上访的法轮

功学员说，抓人是北京的命令，要解

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情况。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十四周年
（明慧网海外通讯员综合报道）十四年前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原本是一个推动人类更美

好的事件，却被一个中共政权借口利用。它们极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向国家反映真实情况说成是“闹事”，

把和平理性的上访说成是“围攻”。 

十四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讲真相，制止中共迫害。正如一位法轮功学员说道：“法

轮功学员对中共迫害的和平抗争不只是为了自己，实质上是在为更多的人，因为中共邪党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无辜

百姓的迫害会延伸到其他民众和群体。”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十四周年”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的和平理性，

坚韧不拔的反迫害，讲真相，呼唤良知，制止迫害。◇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4 月，已有超过 1 亿 3700 万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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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山东

报道）山东蓬莱公安、检察、法院等

司法机构近日在没有通知家人，没有

庭审的情况下，暗地里对 66 岁的于桂

香老太太非法判刑四年。家人没有得

到任何通知，不知道因何事判的刑，

在哪开庭，何时开庭，何时宣判的。 

于桂香老人现被非法关押在烟台

市看守所（福山区西山路），家中八

十三岁的老母亲盼着她回家。  

于桂香老人，蓬莱市大辛店人，

老人为人正直善良，修炼法轮功后身

心受益，她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

善、忍”做好人，提升道德，祛病健

身，却屡遭中共警察绑架迫害。二零

一零年四月被迫流离失所，在河北廊

坊三河市的儿子家暂住。二零一三年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她帮助一位外地

患乳腺癌晚期的老太太，在老太太生

命垂危之时，给老人读法轮大法的著

作《转法轮》，被燕郊东城派出所警

察徐利林带人砸门、砸窗，强行绑架。 

三月七日，于桂香被蓬莱恶警从

河北廊坊三河市劫持到蓬莱马格庄洗

脑班迫害，后来转到烟台市看守所，

不允许家人探望。  

从二零零五年至今，于桂香被蓬

莱大辛店分局恶警绑架三次，非法劳

教两次。二零零八年于桂香因在集市

上讲真相被恶警跟踪、绑架，在蓬莱

拘留所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后被蓬

莱公安局劫持到济南劳教所非法劳

教一年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上午，蓬莱

市大辛店镇逢集，于桂香与门洪芬到

集上向人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不料遭

镇派出所便衣恶警绑架。当日下午，

恶警将她们劫持到蓬莱市马格庄洗

脑班迫害十三天。蓬莱公安局还妄图

进一步迫害，将材料转到法院。门洪

芬和于桂香两人被迫离家出走。门洪

芬丈夫迟卫国耳聋，经过学炼法轮大

法能听见了，由于恶党人员不断上门

骚扰，他出现病态住院。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中旬，已流离失所几个月的门

洪芬在蓬莱中医院伺候老伴时，被蓬

莱恶警劫持到蓬莱看守所迫害，于二

零一一年一月份被中共当局非法判

刑四年，其丈夫迟卫国一月十六日含

冤离世。  

于桂香老人被迫流离失所，在河

北廊坊三河市的儿子家，二零一三年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再次被绑架。  

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也没有

错。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失去民心，所

有涉案责任人都逃脱不了法律追究。

 
 

 

蓬莱公检法偷偷判 66 岁老太四年刑 

【明慧网】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

线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命

于上级”的执行者，不承担责任。其实不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

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

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条

作为问责条款，斩断了国家公职人员执行中

共的违法决定（或者命令）想逃避惩罚的路。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
1945 年二战结束后，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否决了迫害帮
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 

其实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的本身，就为

“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如果追究起来，那些幕后的人根本

不会承认是他们领导、命令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迫害。 

后的证据，就是“一线人员”错误运用法律，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

法权利。然后其党再叫嚣，这些一线执法人员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给“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云云。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可能没

有想到，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早把他们当成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

2001 年 1 月 23 日（除夕），天

安门广场上发生“自焚”，中共媒体

极力强调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然

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明确禁止

杀生和自杀的。就在外界对此事件疑

问重重时，一周后，央视 “焦点访

谈”播出了此事件的节目。把央视的

录像慢镜头播放，会发现破绽百出，

所谓的“自焚”只是中共为加重打压

法轮功而制造的借口。 

“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烧

死，她的头部附近出现了一只用力抡

起的胳膊，刘春玲被一个条形物击

中，随即倒地。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刘春玲

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从来

没见到她练过法轮功，她是从外地到

河南的，在酒吧打工为生，常常打母

亲和女儿。她不是法轮功学员。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的

雪碧瓶（下图红色圈所示），显示出

完好不变形。汽油火的温度很高，可

以迅速达到四百一十度以上，但满身

浇汽油的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大

部分完好，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

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让开水

烫一下还要起泡，疼痛难忍，可王进

东坐在那里却稳如泰山。再看站在王

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

号，才把灭火毯覆盖在他的头上，天

安门巡逻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

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

道警察每天都携带如此多的灭火设施

巡逻？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

保持录音效果，王进东在电视里清晰

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

近。突发事件中能有这么及时、近距

离的拍摄吗？这是自焚还是演戏？ 

 

是自焚还是演戏？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